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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017C21-1_《行政法(概要)搶分小法典》_修訂表 

【七版_2021/12/17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133 第 46 條 (公懲會合議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判決) (懲戒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判決)  

153 第 11 條 
行政機關之管轄權，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

政法規定之。 

行政機關之管轄權，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

政法規定之。 
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2-10-2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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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2/09/06 新增第 133 頁修訂。 

2022/09/29 新增第 153 頁修訂。 

 


